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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95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2023-024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65%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牧股份”）拟以自有资

金收购廖成斌等 14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中牧”或“标的公司”）65%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2,740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事项虽然进行了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分析，但

仍然可能面临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以及整合运营

风险、竞争风险、财务核算风险，针对上述风险均形成应对策略，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十四五”我国畜牧业转型升级、提升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的总要求，根据公司“十四五”围绕聚焦主责主业、专业化发展的战略方向，

为提高主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布局新赛道，

拓展新领域，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2,740万元收购廖成斌等 14名自然人持有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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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中牧 65%的股权。按照交易进展，公司将与廖成斌等 14 名自然人签署《股权

收购协议》。 

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41254

号），本次交易的价格以采用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得出的

评估值为基础，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中牧评估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19,600 万元，增值率为 136.52%。 

公司于 2023年 8月 1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 2023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

有资金收购廖成斌等 14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成都中牧 65%股权，并同意签署《股

权收购协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完成后，成都中牧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将纳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廖成斌，男，身份证号：511002********2153，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董事长兼总经理。 

2.杨前富，男，身份证号：510624********3015，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董事。 

3.荣真良，男，身份证号：510229********5071，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监事。 

4.梁德林，男，身份证号：450322********2517，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董事、销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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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廖天树，男，身份证号：510211********9011，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监事。 

6.胡正茂，男，身份证号：512930********3195，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董事、副总经理、生产中心经理。 

7.杜  海，男，身份证号：512921********5357，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董事。 

8.黄智虎，男，身份证号：510231********001X，中国国籍，目前担任成都

中牧监事。 

9.杨  静，女，身份证号：510107********2627，中国国籍。 

10.孙 浩，男，身份证号：510223********0232，中国国籍。 

11.袁学芬，女，身份证号：510104********3485，中国国籍。 

12.廖洪斌，男，身份证号：510625********1972，中国国籍。 

13.马保华，男，身份证号：513521********0637，中国国籍。 

14.钱  曦，女，身份证号：510124********0022，中国国籍。 

（二）本次交易对方的资信状况良好，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成都中牧 65%的股权。 

2.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除以下的资产抵押情况外，不存在其他抵押、

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序号 抵押人 被抵押的资产 抵押权人 
主债权金额

（万元） 

1 成都中牧 

川（2021）龙泉驿区不动产权第

0082653 号《不动产权证书》项

下 3592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川（2021）龙泉驿区不动产权第

0068970 号《不动产权证书》项

下 4276.73 平方米的房产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市龙泉驿支

行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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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2019）龙泉驿区不动产权第

0082653 号《不动产权证书》项

下 8749 平方米的房产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成都中牧均正常还款。 

（二）交易标的公司简介 

1.基本信息 

名称：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27712140234 

法定代表人：廖成斌（持股比例 77.25%） 

成立日期：2005 年 03月 02日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5386.000000 万人民币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龙大道三段 699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中药提取物生产；中草药种植；鱼病防治服务；畜牧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渔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购代理服务；畜牧渔业饲料销售；

生物饲料研发；细胞技术研发和应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

购销；中草药收购；卫生用杀虫剂销售；饲料原料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兽药经营；兽药生产；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

水产养殖；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标的公司有优先受让权的股东已放弃优先受让权。 

3.交易标的对应的主体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9,194,674.79 187,319,53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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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125,437,113.05 106,182,796.06 

净资产 83,757,561.74 81,136,734.61 

主要财务指标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874,177.52 50,290,994.48 

净利润 9,698,381.38 -3,386,884.18 

2022 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于

2023 年 5 月 27 日出具了中兴华专字（2023）第 010745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服务资格。 

(四)收购前后的股权结构 

收购前： 

序 号 股东名称 实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廖成斌 4,160.685 77.25% 

2 汪欣然 53.860 1.00% 

3 廖玲锐 161.580 3.00% 

4 陈  杰 26.930 0.50% 

5 杨前富 80.790 1.50% 

6 荣真良 148.115 2.75% 

7 梁德林 148.115 2.75% 

8 廖天树 121.185 2.25% 

9 胡正茂 53.860 1.00% 

10 杜  海 53.860 1.00% 

11 黄智虎 53.860 1.00% 

12 杨  静 161.580 3.00% 

13 孙  浩 26.93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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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袁学芬 26.930 0.50% 

15 廖洪斌 40.395 0.75% 

16 马保华 13.465 0.25% 

17 钱  曦 53.860 1.00% 

合  计 5,386.000 100.00% 

收购后： 

序 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500.900 65.00% 

2 廖成斌 1,359.965 25.25% 

3 汪欣然 53.860 1.00% 

4 廖玲锐 161.580 3.00% 

5 陈  杰 26.930 0.50% 

6 杨前富 26.930 0.50% 

7 荣真良 40.395 0.75% 

8 梁德林 40.395 0.75% 

9 廖天树 40.395 0.75% 

10 胡正茂 26.930 0.50% 

11 杜  海 26.930 0.50% 

12 黄智虎 26.930 0.50% 

13 杨  静 53.860 1.00% 

合  计 5,386.000 100.00%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一）本次评估的基本情况 

公司已聘请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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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出具了《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41254

号），本次交易的价格以采用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得出的

评估值为基础，即：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成都中牧全部股东权

益价值为 19,600万元，增值率为 136.52%。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目标公司 100%股权进行

评估。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成都中牧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20,454.89 万元，评估值为 26,318.07 万元，评

估增值 5,863.18万元，增值率 28.66%；负债账面价值为 12,168.06 万元，评估

值为 12,168.06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8,286.83 万元，评估

值为 14,150.01 万元，评估增值 5,863.18万元，增值率 70.75%。具体评估结果

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1 10,998.91 11,508.15 509.24 4.63 

非流动资产 2 9,455.97 14,809.92 5,353.95 56.6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76.00 471.20 395.20 52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固定资产 5 8,232.63 8,803.97 571.34 6.94 

在建工程 6 0.00 0.00     

无形资产 7 1,131.59 5,519.00 4,387.41 387.72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988.59 1,939.00 950.41 96.14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15.75 15.75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20,454.89 26,318.07 5,863.18 28.66 

流动负债 11 12,168.06 12,168.0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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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计 13 12,168.06 12,168.06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 8,286.83 14,150.01 5,863.18 70.75 

2.收益法评估结果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成都中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9,600.00 万元，增值率 

136.52%。 

3.评估结论的选取 

收益法的评估值 19,600.00 万元，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为 14,150.01 万元；

两种方法的评估结果差异 5,449.99万元，差异率 38.52%。 

考虑到一般情况下，资产基础法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面、

合理的体现企业的整体价值，并且采用资产基础法也无法涵盖诸如客户资源、商

誉、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被评估单位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自

己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经营方法。评估师经过对被评估单位财务状况的

调查及历史经营业绩分析，依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

增资的评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能更

全面、合理地反映成都中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基于以下因素，本次选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成都中牧的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19,600.00万元。 

（二）评估方法 

1.评估方法的选择：依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确定资产价值的评估方法包括

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基本方法及其衍生方法。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

况，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

法。 

市场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 

（1）评估对象的可比参照物具有公开的市场，以及活跃的交易； 

（2）有关交易的必要信息可以获得。 

收益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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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对象的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期并用货币计量； 

（2）预期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够度量； 

（3）收益期限能够确定或者合理预期。 

资产基础法适用的前提条件是： 

（1）评估对象能正常使用或者在用； 

（2）评估对象能够通过重置途径获得； 

（3）评估对象的重置成本以及相关贬值能够合理估算。 

2.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

下： 

选取收益法评估的理由：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期和收益额可以预测并可以用

货币衡量；获得预期收益所承担的风险也可以量化，故本次评估选用了收益法。 

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理由：成都中牧于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表内及表外各

项资产、负债可以被识别，并可以用适当的方法单独进行评估，故本次评估选用

了资产基础法。 

未选用市场法评估的理由：在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均难以找到足够的与

评估对象相同或相似的可比企业交易案例，故不适用市场法评估。 

本次评估首先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成都中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

评估，然后根据被评估单位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情况，选择更能体现成都中牧股权

价值的评估方法得出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评估结论。 

3．评估参数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 

收益法常用的具体方法包括股利折现法、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法和企业自由

现金流折现法。 

股利折现法是将预期股利进行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具体方法，通常适

用于缺乏控制权的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 

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法，现金流口径为归属于股东的现金流量，对应的折现

率为权益资本成本，评估值内涵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现金流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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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自由现金流量=净利润+折旧及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额-偿还

付息债务本金+新借付息债务本金 

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法，现金流口径为归属于股东和负息债务债权人在内的

所有投资者现金流量，对应的折现率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评估值内涵为企业整

体价值。现金流计算公式为：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净利润＋折旧/摊销＋税后利息支出－营运资金增加－

资本性支出 

本次评估选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 

基本公式为： 

E=B-D  

式中：E 为被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D 为负息负债的市场价

值，B为企业整体市场价值。 

  

式中：P—经营性资产价值，ΣCi—评估基准日存在的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含

溢余资产）的价值。 

 

式中：R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r—折现率；

Pn—终值；n：预测期。  

各参数确定如下： 

1）自由现金流 Ri 的确定 

Ri＝净利润＋折旧/摊销＋税后利息支出－营运资金增加－资本性支出 

（三）收益预测说明 

1.收益年限的确定 

在对企业收入成本结构、资本结构、资本性支出、投资收益和风险水平等综

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其他影响企业进入稳定期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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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预测期为 5年，收益期为无限期。 

本次评估将预测期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日；第二阶段为 2028年 1月 1日直至永续。 

2.未来收益预测 

对未来五年及以后年度收益的预测是由被评估单位管理当局根据中长期规

划提供的。评估人员分析了管理当局提出的预测数据并与管理当局讨论了有关预

测的假设、前提及预测过程，基本采纳了管理当局的预测。 

（1）营业收入预测 

成都中牧主要从事动物药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包括宠物（小动物专

用）兽药、大动物（猪牛羊）药、禽用药，产品从制剂类型又可分为兽用水针注

射液、兽用粉针注射剂、兽用粉散制剂、兽用消毒剂产品，拥有产品批文 267个。

拥有最终灭菌大、小容量注射剂、粉针剂、散剂、粉剂/预混剂Ι线、粉剂/预混

剂Π线、片剂、颗粒剂、消毒剂（环境+粘膜）、杀虫剂、口服液、滴眼剂、滴耳

剂、中药提取等 14 个，产品剂型 16条生产线。 

营业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 年 2024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主营业务收入 14,152.30 16,982.76 19,530.17 21,483.19 22,557.36 22,557.35 

(2)营业成本预测 

主营业务成本为各产品确认收入时结转的成本，各产品的成本构成为直接材

料、直接人工、折旧摊销及其他等。本次成都中牧管理层对成都中牧各产品营业

成本按照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折旧摊销、其他四大类进行预测。 

其他业务成本主要为厂房出租、原料销售成本，由于厂房出租按溢余资产加

回，处不预测厂房出租成本，对于原料销售成本及其他成本按照其历史三年占主

营收入的平均比例进行预测。 

营业成本预测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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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 年 2024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主营业务成本 9,654.75 11,449.63 13,066.45 14,308.97 14,997.93 14,997.93 

(3)税金及附加预测 

成都中牧的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

等。以预测年度的营业收入为基础结合评估基准日适用的税率确定未来年度的税

金及附加。 

附加税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 年 2024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附加税合计 121.98 139.93 156.08 168.47 175.29 171.98 

(4)销售费用预测 

销售费用主要为销售人员的职工薪酬、差旅补贴、销售返利、提成及其他费

用。成都中牧管理层对各类费用分别预测如下： 

对于职工薪酬，管理层根据历史年度工资水平，未来年度考虑一定上涨进行

预测。对于差旅补贴、销售返利、提成等，成都中牧管理层根据各项费用在 2020 

年-2022 年的平均支付水平，确定其占收入的比率，未来年度采用当年的收入乘

以该比率确定相应的费用。 

对折旧摊销费，遵循了企业执行的一贯会计政策，按照预测年度的实际固定

资产及其他无形资产规模，采用直线法计提。 

销售费用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 年 2024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销售费用 1,954.51 2,246.07 2,509.72 2,714.54 2,832.29 2,832.29 

(5)管理费用预测 

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是管理部门人员的工资福利及社保，评估人员根据历

史的人员工资水平，考虑一定的增长率预测未来年度的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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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折旧摊销费，遵循了企业执行的一贯会计政策，按照预测年度的实际固定

资产规模，采用直线法计提。 

其他管理费用主要是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培训费、办公费、差旅费、业务

招待费、房屋租赁费等，成都中牧管理层主要根据其在历史年度中的支付水平，

以企业发展规模和收入水平为基础，预测未来年度中的其他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 年 2024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管理费用 825.01 930.73 1,026.70 1,102.00 1,146.64 1,146.64 

(6)研发费用 

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是研发部门人员的工资福利及社保，成都中牧管理层

根据历史的人员工资水平，考虑一定的增长率预测未来年度的职工薪酬。 

对折旧摊销费，遵循了企业执行的一贯会计政策，按照预测年度的实际固定

资产及其他无形资产规模，采用直线法计提。 

其他研发费用主要是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技术服务费等，成都中牧管理层

根据其在历史年度中的支付水平，以企业发展规模和收入水平为基础，预测未来

年度中的其他研发费用。 

《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

告 2023 年第 7 号）规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00%在税前摊销。 

研发费用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未来数据预测 

2023 年 2024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研发费用 586.22 624.24 659.81 689.90 711.75 711.75 

(7)财务费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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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中主要是银行存款所带来的利息收入、手续费和利息支出等。由于

经营现金的货币时间价值已在评估值中体现，所以不再对利息收入进行预测；参

考历史年度的手续费支付水平预测未来年度的手续费；利息支出与公司的借款本

金和利率密切相关，故估值时以预测年度的借款金额为基础，参考估值基准日同

期贷款利率水平预测未来年度的利息支出。 

(8)营业外收支的预测 

营业外收入主要是与日常经营无关的收入；营业外支出是与日常经营无关的

支出。由于营业外收支对被评估单位收益影响较小，且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所以

本次成都中牧管理层不对营业外收支进行预测。 

（9）所得税及税后净利润的预测 

根据上述一系列的预测，可以得出被评估单位未来各年度的利润总额，在此

基础上，按照被评估单位执行的所得税率，对未来各年的所得税和净利润予以估

算。成都中牧具有高新技术企业资质，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所得税政策，税收

优惠期间为 2022年-2024年，2025年及以后年度的所得税税率按照法定税率 25%

进行预测。 

净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

用-所得税。 

利润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未来预测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稳定期 

净利润 748.00  1,245.78  1,564.88  1,861.18  2,011.09  2,013.56  

(10)折现率的确定 

由于被评估单位不是上市公司，其折现率不能直接计算获得。因此本次评估

采用选取对比公司进行分析计算的方法估算被评估单位期望投资回报率。为此，

第一步，首先在上市公司中选取对比公司，然后估算对比公司的系统性风险系数

β（Levered Beta）；第二步，根据对比公司资本结构、对比公司β以及被评估

单位资本结构估算被评估单位的期望投资回报率，并以此作为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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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 r 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确定，公式如下： 

 

式中： Re—权益资本成本；Rd—债权期望报酬率；T—所得税率。 

权益资本成本 Re 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公式如下： 

Re＝Rf+β×ERP+Rs 

式中：Re—权益资本成本；Rf—无风险利率；β—贝塔系数；ERP—股权市场风

险溢价；Rs—特定风险报酬率 

（四）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价格以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经交易双方协商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标的公司的总估值为 19,600.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比例为

65%，交易总价 12,740.00万元。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23 年 8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65%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收购廖成斌等 14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成都中牧 65%股权，并同意签署《股权收

购协议》。 

受让方：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廖成斌、杨前富、荣真良、梁德林、廖天树、胡正茂、杜海、黄智

虎、杨静、孙浩、袁学芬、廖洪斌、马保华、钱曦 

标的公司：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及价款 

以《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的成都中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3）第 041254

号）为基础，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交易总价 12,740 万元，公司将按照交易总

价*转让方的转让比例计算转让价款，并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 

（二）股权转让款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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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股权收购协议》所列示的交割条件已全部满足，且留存股东中的转让

方已根据协议的约定将其持有的全部股权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之日起 15 日内，

受让方按照协议约定的金额向各转让方账户按其各自转让的股权数额分别支付

对应股权转让价款的 95%，首期合计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前金额人民币壹亿贰仟壹佰零叁万元整（小写¥121,030,000）。 

标的股权交割完毕，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已满，证明业绩承诺已完成的审

计报告出具之日或业绩补偿款已支付完毕之日起 15 日内，受让方按照协议约定

的金额向各转让方账户按其各自转让的股权数额分别支付剩余的对应股权转让

价款，第二期合计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前金额人民币陆

佰叁拾柒万元整（小写¥6,370,000），不计利息。 

（三）业绩承诺 

1.业绩承诺期：业绩承诺期为目标公司在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含当年）的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23年、2024年、2025年。 

2.业绩承诺值：留存股东中的转让方承诺，业绩承诺期内，目标公司经审 

计的三年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扣除资产处置损益）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4,000.00 万元。 

3.业绩确认：业绩承诺期间内，目标公司实际实现净利润额以受让方聘请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年度审计结果确定之金额为准。 

4.业绩补偿：业绩承诺期满后，目标公司经审计后的业绩承诺期实现净利润

累计金额如果未达到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值，则留存股东中的转让方应向受让方

予以业绩补偿，业绩补偿金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期内业绩承诺值－业绩承诺期内目标公司实际完

成净利润总额）×本次交易受让方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比例（65%）。 

（四）过渡期安排 

各方同意，由受让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过渡期间内的财务情况

进行专项审计，目标公司在过渡期间的损益全部由交割日后的全体股东按其各自

的持股比例承担、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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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结束后，经专项审计，转让方及目标公司发生违反过渡期承诺事项使

受让方或目标公司受到损失的，该损失由转让方按其各自的持股比例承担，计算

方法为：股权转让前各转让方的持股比例*损失总金额，损失经各方确认后，转

让方应于 30 日内，根据遭受损失的主体，将等额现金支付至受让方或目标公司

账户。逾期支付的，每逾期一日，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或目标公司支付应付未付款

项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自然人签字；非自然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

字（签章）并加盖公章）后成立，本次交易审批通过后生效。 

六、购买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本次收购成都中牧 65%的股权，是基于对标的公司进行充分分析、全面

评价和客观评估所作出的决策，本次收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公司“十四五”

发展规划，符合公司聚焦主责主业、专业化发展的战略方向，通过丰富产品结构，

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兽用化药制剂领域的产能及销量，巩固公司在兽用化药领域的

领先地位。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根据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如业绩承诺方承诺的标的公司业绩能

如期完成，预计将对公司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进一步优化财务结构。 

2.本次收购完成后，将填补公司在兽用针剂业务的空白，公司产品线将进一

步得到丰富，市场影响力进一步增强。  

3.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亦不存在与关联人产生同业

竞争的情形。本次交易后如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相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 

4.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是在保证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

下做出的投资决策，不会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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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的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6.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委托理财方面的情况。 

七、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一）尽管公司与标的公司在产品、研发、客户等方面有协同的基础，但由

于在运营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有一定差异，本次收购完成后，存在一定的整合

运营风险。公司需加强对成都中牧的风险管控，加强股东间的交流，争取股东方

支持，完善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加强行业资源的整合。 

（二）截至本公告日，交割尚未完成，公司尚未取得标的公司的股权。收购

股权后，管理融合、团队磨合、业务拓展等具体事项需要一定时间，标的公司实

际经营管理过程中受国家和行业政策、宏观经济、行业市场、经营管理以及市场

不达预期等风险，经营业绩存在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将充分关注宏观环境、行业及市场的变化，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防

范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根据市场变化及业务需要，协同推进新收购公司的稳定发

展。 

公司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8月 3 日 

 


